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漳州视瑞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一期） 

 

声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网站上披

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次披露不代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已经核查、验证或确认相关信息，或对漳州视瑞特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

导工作发表任何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辅导机构”）与漳州视

瑞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瑞特”、“公司”或“辅导对象”）

签订了《关于漳州视瑞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辅导协议》。

2022 年 12 月 29 日，兴业证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

称“福建证监局”或“贵局”）报送了视瑞特上市辅导备案登记材料并获受理。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兴业证券将本期上市辅导情况向贵局汇报如下： 

一、辅导对象基本情况 

（一）辅导对象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漳州视瑞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ANGZHOU SEETEC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证券简称 视瑞特 

证券代码 839187 

所属层级 创新层 



所属行业 
制造业（C）-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广播电视

设备制造（C393）-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C393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6025770245330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3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6 年 4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 曾文钟 

注册资本 9,169.875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金峰经济开发区（9#A 厂房） 

经营范围 

光电产品的研发；触显设备、液晶显示器、液晶电视机、导航设备、

摄影器材、液晶模块、智能设备的生产及技术开发；物联网信息技术

研发；网站建设及推广；网络信息开发、计算机软件开发；广播电视

设备、视听设备的制造；计算机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涉及前置许可审批项目、国家

限制经营及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子产品、五金产品的

加工。 

（二）公司的规范运作情况 

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相互

独立，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公司制定了较为

完善的内控制度并建立了较为健全的约束机制。 

（三）辅导对象的配合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视瑞特接受辅导的人员均积极配合兴业证券的辅导工

作，高度重视辅导机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地整改，

辅导工作进展顺利。 

二、本辅导期内的主要辅导工作 

（一）辅导时间 

本辅导期的起止日期为：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本报告签署日。 

（二）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情况 

兴业证券的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陈志群、王维、娄满、洪莹莹、颜仕霖、

施思、林恺晖，其中保荐代表人陈志群为项目负责人，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



上述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均为兴业证券正式员工，均取得了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具

备相关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同时参与辅导工作的公司家数均未超过四家，符

合有关法律的要求。 

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包括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华兴会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商律所”）。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情况 

本辅导期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具体人员名

单如下： 

职务 姓名 

董事 
董事长：曾文钟 

董事：蔡勇斌、冯金仁、王海黎、庄燕君、李茂良、张扬、陈福昌 

监事 
监事会主席：朱新龙 

监事：王惠丽、卢憐悯 

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曾文钟 

副总经理：蔡勇斌、庄燕君、林俊江、游小君 

财务总监：陈国锋 

董事会秘书：游小君 

技术总监：蒋东沅 

持股 5%以上股东 曾文钟、蔡勇斌 

实际控制人 曾文钟 

（四）辅导内容、辅导形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辅导内容 

（1）组织辅导对象培训 

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及

其实际控制人学习《公司法》、《证券法》和相关法规中关于股票上市、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与义务的相关知识。 

（2）完善公司治理基础 



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善符合现代企业制

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增强辅导对象的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开展中介机构协调 

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定期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就重大事项及时召开

专题会议，积极讨论并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辅导形式 

（1）举办法律法规专题讲座，明确辅导对象的责任与义务； 

（2）编制相关辅导课程，采取集中授课形式对辅导对象进行培训，强化辅

导对象的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督促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治理要求，完善组织架构与决策程序，夯实治

理基础； 

（4）核查“三会”运作的合法性及有效性，针对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限

期整改，强化公司治理规范性； 

（5）对于辅导过程中发现的疑难问题，及时通过中介机构协调会等方式予

以解决。 

3、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根据辅导内容及实施方案，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辅导机构对辅导对象进行

了积极全面的辅导，公司积极主动配合辅导工作，落实辅导内容，给予辅导机构

充分的支持和保障，确保辅导工作的顺利开展。 

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和辅导对象按照所签订的辅导协议要求，履行了双方

的责任和义务，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勤勉尽责、诚实信用地开展辅导工作，取

得了预期的效果。 

三、公司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辅导工作小组注意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及 2022 年 8 月 29 日两次补

充披露关联交易。在辅导工作小组的督促下，公司再次对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梳理，



对经营活动各项业务特别是销售、采购业务和相关的会计核算进行检查。同时，

辅导工作小组要求有关人员深入学习全国股转公司及北京证券交易所对关联方

认定的相关规则，切实提升关联交易的识别、管理与披露水平。 

（二）会计核算 

辅导工作小组留意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在

辅导工作小组的监督下，公司上线了 ERP 系统，实现了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的

快速准确匹配，进一步提高了财务管理能力。公司还引进了新的财务人员，不断

夯实自身财务基础。 

随着尽职调查的不断深入，兴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会持续、严格地按照上

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的规范运作进行核查梳理，及时发现问题，同时提供

解决方案并督促落实，确保公司合法规范经营。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兴业证券将会同华兴会所、华商律所等中介机构按照既定的辅导计划，持续

履行辅导义务。在下一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将进一步督促公司建立和完善规

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并

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规制度的培训，确保公司实

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主营业务突出。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辅导期内无其他重要事项。 

特此汇报，请予指导。 

 

（以下无正文） 

  




